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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伴工互助”到“土地入股”: 上海市郊
农村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( 1951—1953 )

葛 玲 魏箭箭

〔摘要〕1951 年的上海郊区土地改革，没有改变市郊农村半工半农的社会形态。受此影响，伴工互

助组成为市郊农村互助合作初期的主要形式。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，部分互助组组长为了避免在记工

评分、农活安排方面出现的混乱或矛盾，兼业农户为了避免雇工带来的剥削风险，共同选择了 “土地

入股”的经营方式。这表明，土地入股内含一定的乡村自发性。不过，中央缩减互助合作发展计划和

随后的政策调整，又使初期的土地入股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定性之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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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rom“Mutual Assistance Assisted by Labor”to the“Pooling of Land as Shares”:

The Ｒ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Ｒural Mutual Aid Groups in the
Shanghai Suburbs ( 1951—1953 )

Ge Ling and Wei Jianjian
Abstract: Land reform in the Shanghai suburbs in 1951 did not change the social form of rural workers and semi

－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the suburban areas． As a result，mutual assistance assisted by labor constituted the main

form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rural areas． In the process of subsequent de-

velopments，in order to avoid confusion or contradictions in terms of the recording and grading of work and agricul-

tural work arrangements，and in order to avoid the risks of exploit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hiring of labor，some

mutual assistance group leaders and part － time farmers jointly chose the operational mode of“pooling the land as

shares．”This shows that the pooling of land as shares contained a certain village spontaneity． However，the cen-

tral government’s plan to reduce mutu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its subsequent policy adjustments

caused the initial“land shareholding”to undergo a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．

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，经历了

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至高级社的阶段性发展过

程。由于在中共中央看来，简单的劳动互助也

是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的重要形式①，因此，学

界的既往研究多视互助组为合作化的初级形式，

少量研究注意到了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合作，

不可能 “长出”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②。

在笔者看 来，农 村 地 区 的 互 助 组 无 法 “长 出”

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，原因之一是二者

依存 的 所 有 制 基 础 不 同。在 一 般 农 村 地 区，

1950 年 6 月通过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

法》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。正因如此，中共

中央认为，即便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

产合作社，也还是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合作

社③。那么，经 1950 年 11 月政务院颁布的 《城

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》确立了国家土地所有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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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市郊农村①互助组，其兴起和发展进程是否有

别于一般农村? 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与

一般农村互助组相似的问题? 如果存在这样的

问题，又是如何解决的?

在华东地区，华东军政委员会认定的 《城

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》适用地区主要包括上海、

南京、济南等 21 个城市的郊区。这些地区的共

同特点是土地占有分散、租佃关系复杂、租额

较轻、特殊土地多、土地和农产品的商品化程

度较高。这些特点在各城市郊区虽然都不同程

度地存在，但以工商业发展程度较高的上海郊

区最为典型②。既往研究成果，仅在济南市郊农

村变迁的研究中，关注到了市郊农村的互助合

作问题，但并未结合市郊农村的特点对互助合

作发展的过程作深入分析③。有鉴于此，本文拟

以上海市郊农村为例，通过梳理市郊农村互助

组兴起与转变的历史进程，尝试回答上述问题。

一、半工半农: 互助组兴起前的

上海市郊农村

自近代开埠以来，上海在成长为全国发展

最快都 市 的 同 时，也 带 动 了 近 郊 农 村 的 发 展。

在城市化进程的带动下，上海市郊农村的农业

种植结构 和 人 口 就 业 选 择 都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，

并逐渐形成一种 “靠城吃城，与城市经济互动

发展的局 面”④。及 至 1949 年 上 海 解 放 时，上

海市郊农村已经成为全市蔬菜、牛奶等副食品

以及花卉等园艺品的重要供应基地⑤。

与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动同步，市郊尤其是

近郊农村人口的职业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。

比如，与蔬菜种植业兴起相伴随的是菜农队伍

的迅速壮大。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同，菜农

因为在种植蔬菜的同时还要兼顾贩卖，因而具

有农商结合的职业特征。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

委员会 1951 年在江湾乡的调查显示，“该乡纯

农民为数很少，大部分都兼有其他职业，种菜

兼菜贩者占多数”⑥。此外，城市发展对服务业

人力的 需 求，也 吸 引 着 郊 区 人 口 向 市 区 流 动。

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 1950 年 12 月在四

个村 的 典 型 调 查 显 示，市 郊 尤 其 是 近 郊 农 村

“从事或兼有其他职业者甚众”⑦，其中大部分

人有不固定职业或从事副业生产，如小贩、车

夫、工匠、各种手工业等。在靠近工厂的地区，

也有不少农户家中会有一两个产业工人。如此

情形也使郊区农村的纯农业人口比例大幅下降，

如江湾区薛沈村，全村 59 户中纯粹依赖农业收

入生活者仅有 13 户，全部依靠做工或是半工半

农而以做工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多达32 户⑧。

不过，市郊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职业选择倾

向，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土地。江湾乡

的调查显 示，不 少 入 城 成 为 手 工 业 者、小 贩、

人力车工人、码头工人的农民，仍然会耕种若

干土地⑨。这样的职业选择也影响了郊区农村的

租佃关系。如江湾乡地主的土地占有数量，就

远少于一般农村瑏瑠。与此相应的是，土改前上海

市郊农村的地权结构较为分散，总出租土地中

占比较大的是小土地出租瑏瑡。在 小 土 地 出 租 者

中，又有不少是农民因占有土地太少而将其出

租，以便从事其他工作瑏瑢。因此，相较于一般农

村，土改前上海市郊的租佃关系虽然较为发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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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与一般农村以地主和富农为主要土地出租者

的情形不同，半工半农的社会使不少进城寻找

生路的农民成为土地出租的重要群体。
1949 年 5 月，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解 放 上 海，

上海 市 郊 的 吴 淞、江 湾、新 市、大 场、真 如、

新泾、龙华、杨思、洋泾和高桥等十区先后解

放①。郊区解放后，中共上海市委先后成立了市

委近郊工作部和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，代表市

委领导十个区委的工作②。同年 8 月，上海市人

民政府 又 设 立 了 市 郊 行 政 办 事 处，并 设 财 政、

民政、文教等部门③。至此，中共上海市委、市

政府的郊区领导机构基 本 建 立。1950 年 11 月

《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》颁布后，中共上海市

郊工委在组织干部学习后，即派出年初组建的

土改实 验 工 作 队，分 赴 远 郊 的 新 泾 区 诸 翟 乡、

龙华区的梅陇乡以及近郊江湾区的江湾镇和吴

淞区淞北乡，进行土改工作试点④。
《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》规定，市郊农村

土改中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农业土地，一律归国

家所有，再由乡农民协会连同国家所有的其他

农业土地，分配给农民耕种。这意味着土改结

束后 的 市 郊 农 民 只 有 土 地 使 用 权，没 有 所 有

权⑤。最 终， 上 海 市 郊 土 改 中 没 收、征 收 的

167582． 85 亩 土 地 全 部 被 收 归 国 有， 其 中

146656． 52 亩土地被分配给 259894 名无地少地

的农民，人均得地 0． 56 亩。同时，为了兼顾郊

区农村的特殊性并保证城市生活不受影响，市

郊土改没有完全遵循土地使用权平均分配的原

则，而是根 据 郊 区 实 情 制 定 了 兼 业 者 少 分 地、

菜田尽量照顾原耕等做法⑥。

上海市郊土改对城郊农民兼业现象的许可

以及照顾原耕的做法，表明土改实施者无意完

全阻断城乡之间的人员、物资交流，这点与学

者讨论的北京郊区土改有所区别⑦。上海之所以

没有禁绝城乡之间的人员、物资交流，一是为

了满足城市生活需要，比如对菜农的适当照顾

就是如此; 二是市郊农村人多地少的状况，并

未因土地改革而发生改变，在可耕地资源不足

的条件下，郊区农民如要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，

就必须在耕种土地的同时，开辟其他生活来源，

继续到城市兼工是最便捷的途径。比如 1953 年

诸翟乡马弄村的调查显示，从事贩卖和到城市

踩 脚 踏 车 仍 是 土 地 不 足 家 庭 增 加 收 入 的 重 要

选择⑧。
半工半农社会形态的维系，弱化了土地在

兼业农户心中的重要性。上海市郊土改结束不

久，即有家居郊区的工人因生活情况好转将原

分配的国有土地退回或者私相赠送⑨。多数到城

市兼业者，虽然没有退回或赠出已分得的土地，

但也采取了有偿互助或是雇人耕种的方式。这

两种做法，土改前就是市郊农户缓解劳力短缺

的重要手段。比如新泾区诸华乡的庄家泾大量

种植蔬菜，而蔬菜收获又必须及时，所以在土

改前形成了 “户户都与人伴工或雇工”的耕作

习惯瑏瑠。类似的情况，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所辖各

地都较为普遍。据华东局的调查，多数如上海市

郊这样的新区农村，在 1950 年春的生产救灾中

都开展了互助合作，并 “战胜了严重的灾荒”瑏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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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助合作对救灾和生产的助益，也使华东军政委

员会在 1951 年 2 月发布的农业生产十大政策中，

肯定了劳动互助和“雇佣自由”的积极作用①。

二、“伴工互助”: 市郊互助组的

兴起及其初期形态

1951 年 12 月，中 共 中 央 颁 布 《关 于 农 业

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( 草案) 》，要求各地党委

将其当作一件大事去做。同月，中共上海市郊

工委就要求已经完成土改的地区开始试点创办

互助组②。在此之前，政务院和华东军政委员会

对劳动互助的提倡之策③，已在上海市郊农村显

现效应。截至 1951 年 9 月，上海市郊农村出现

了 431 个互助组。

政务院 1951 年初提倡的劳动互助，充分考

虑了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。此要求在上海市郊

农村的反映，主要体现在初期互助组的组织形

式上。根据市郊农民协会的调查，市郊农村最

初兴起的 431 个互助组，主要是两种类型，一

是建立在 原 有 互 助 习 惯 基 础 上 的 伴 工 互 助 组，

二是政府提倡的代耕帮工组。

伴工互助组的最大特点是自愿互利，没有

固定的领导和组织，参与其中的家庭多是习惯

于 “互相伴工、换工，大家有来有往，两不吃

亏”④。如江湾区的临时性伴工组，就是 “甲在

忙的时 候，乙 帮 着 做，吃 了 饭，6000 元⑤; 或

到下次和乙做还”⑥。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

委员会的调查发现，类似的伴工组在江南农村

相当普遍，大体有三种类型，即人力或农具互

助调剂的 “换 工” “调 工”，畜 力 互 助 调 剂 的

“搿犋”“伙养牛”，以及集体卖工⑦。

除了建立在原有互助习惯基础上的伴工互

助组，优属名义下的代耕帮工组也是早期互助

组的重要形式之一。优待军属是中共在战争时

期就广为提倡的一项拥军政策，代耕是各地普

遍实行的优属做法。沪郊农村兴起的早期互助

组中，就有不少是代耕帮工性质的，而非后来

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互助组。如前述的 431 个互

助组中，就 有 183 个 是 “帮 助 人 占 多 数”的，

其中属于替军烈属代耕的有 95 个。这种互助组

主要分为两类，一是有固定帮助对象的，比如

以军烈属和鳏寡孤独为对象，完全代耕不记工

算账; 另一类是没有明确的帮助对象，只是由

青年人带头帮助别人，同样不记工算账⑧。

不同于建立在历史习惯基础上的伴工互助

组，多数代耕帮工组是在政策提倡抑或干部发

动的背景下兴起的。1951 年华东军政委员会颁

布的农业生产十大政策的第八条，就要求各地

做好烈属、军属的代耕工作⑨。上海市郊农村的

优属代耕组就是在此背景下组织起来的。优属

代耕内含拥军诉求，又有一定的历史传统，比

较容易为人接受。相较而言，那些没有特定帮

助对象的纯粹帮工组，虽然受到青年团员和干

部的欢迎，却遭致团员家属的不满。因为有些

青年为 了 参 加 互 助 组，忽 略 了 家 庭 实 际 情 况。

如大场区第十村的一对母子，母亲是盲人，家

中本就 缺 少 劳 力，结 果 儿 子 仍 坚 持 外 出 帮 工，

导致母子不和瑏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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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第五条和第七条分别规定了在等价交换的原则

下发展劳动互助以及劳动雇佣自由。参见《建国以

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》，第 40 页。
《上海市郊区党史 大 事 记 ( 1949． 5—2001． 3 ) 》，第

23 页。
《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》要求如上

海这样的新解放区，“可以在当地群众原有的互助习

惯的基础上，根据自愿等价原则，加以适当地组织”
劳动互助。参见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第 2 册，

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32 页。
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: 《关于 1951 年 8 月份农业生

产劳动互助组的情况汇报》 ( 1951 年 9 月 17 日) ，

上海市档案馆藏，档案号 C19 － 2 － 11。
此处为旧币值，1955 年人民币改革后按照新旧币值

的换算比率，原 6000 元等于新币值 0． 6 元。
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: 《农业生产劳动互助组长联席

会议记录》 ( 1951 年 11 月 24 日) ，上海市档案馆

藏，档案号 C19 － 2 － 11。
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 农 业 互 助 研 究 组:

《华东农业生产中劳动互助的情况》， 《解放日报》
1952 年 3 月 9 日。
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: 《关于 1951 年 8 月份农业生

产劳动互助组的情况汇报》 ( 1951 年 9 月 17 日) ，

上海市档案馆藏，档案号 C19 － 2 － 11。
《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》，第 40 页。
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: 《关于 1951 年 8 月份农业生

产劳动互助组的情况汇报》 ( 1951 年 9 月 17 日) ，

上海市档案馆藏，档案号 C19 － 2 － 11。



比较伴工互助组和代耕帮工组的兴起原因

以及目的不难发现，代耕帮工组很难坚持伴工

互助组那样的 “等价互利”原则，这影响到它

的长期存在。比如，有的代耕帮工组无偿使用

中农或富农的牲畜或生产工具，也有些受助者

完全依赖帮工者。参与的年轻人初期虽然较为

积极，但在家人的反对下，很快也会消极下去，

“情绪不高了”。因此，这类组织往往是来得快

去得也快。在 1951 年 8 月市郊农民协会统计之

时，183 个 代 耕 帮 工 组 中 有 53 个 已 经 解 散①。

事实上，从农民的角度而言，他们更希望参与

的是在自愿基础上兼顾互利原则的互助组。比

如肖庙乡互助组组长就直言，他所期待的互助

组应该是由土地、劳力相差无几的农户在自愿

基础上组织起来的，这样能够避免劳动力的空

闲与浪费②。

综上而论，如果不考虑规模，只关注互助

组出现的时间点，在政务院和华东军政委员会

的共同提倡下，上海市郊农村在 1951 年初就已

经出现了少量的互助组。虽然这还难以称得上

“兴起”，但初期互助组的出现及其巩固发展中

面临的问题，还是为接下来互助组的全面兴起

提供了参照。比如市郊农民协会的报告就提到，

要定期召开互助组会议，时常交流经验，研究

与解决存在的问题，以 “使郊区的农民逐步走

向组织起来”③。这样的经验累积，无疑为此后

互助组在市郊农村的全面兴起奠定了基础。
1951 年初的政务院农林生产决定，在提倡

互助合作 的 同 时，也 表 明 了 反 对 “强 迫 命 令”

的态度; 加之 同 期 开 展 的 土 地 改 革④，因 此 在

1951 年全年，互助合作都未成为上海市郊农村

工作的重点。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同年 12 月中共

中央互助 合 作 决 议 草 案 的 发 布 而 发 生 了 变 化。

在中共上海市郊工委为了落实中央决议，要求

土改完成地区试办互助组之后，以整理恢复旧

组和发展创办新组为内容的互助合作运动，就

在上海市郊农村全面兴起了。
1952 年初的互助组恢复和整理，主要对象

是 1951 年创办后因为劳动管理等问题解散的互

助组，但其结果却又不止于原有组的恢复，也

带动了 新 互 助 组 的 发 展。如 新 泾 区 的 诸 华 乡，

就以庄家泾的吴伯祥互助组为重点，通过划小组

和严格记工评分办法的方式，成功恢复了吴伯祥

组，并带动全村 36 户组织了 10 个新的互助组。
不仅如此，在吴伯祥组的问题解决之后，诸华乡

又召集了庄家泾附近有互助组的 5 个选区的积

极分子，参加吴伯祥组的记工评分会，以此带

动周边互助组的发展。从结果来看，典型示范

的效应颇为显著，几日之后，全乡互助组就发

展到 23 个。此后，经过骨干培养以及在爱国增

产竞赛中进一步宣传吴伯祥组的经验，至 1952
年 4 月，诸华乡的互助组已经发展到 63 个。⑤

诸华乡恢复发展互助组的经验，是 1952 年

初上海市郊各区恢复、整理互助组的通行做法。
比如大场区同样将发展互助组和爱国增产竞赛

运动结合在一起，截至 1952 年 6 月，全区已有

互助组 564 个⑥。至 1952 年 7 月，全市郊区的

季节性互 助 组 从 当 年 春 耕 后 的 30 余 个 增 加 至

6417 个，入组 农 户 占 郊 区 农 户 总 数 的 43% ⑦。
尽管如此，中共上海市郊工委还是希望互助组

的发展速 度 能 更 快 一 些。为 此，1952 年 8 月，

市郊工委宣传部发文要求各区组织召开互助组

代表会议，通过总结上半年互助合作的发展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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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劳动互助组的情况汇报》 ( 1951 年 9 月 17 日) ，

上海市档案馆藏，档案号 C19 － 2 － 11。
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: 《农业生产劳动互助组长联席

会议记录》 ( 1951 年 11 月 24 日) ，上海市档案馆

藏，档案号 C19 － 2 － 11。
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: 《关于 1951 年 8 月份农业生

产劳动互助组的情况汇报》 ( 1951 年 9 月 17 日) ，

上海市档案馆藏，档案号 C19 － 2 － 11。
上海市郊区土改开始于 1950 年 12 月，结束于 1951
年 11 月。参见《上海市郊区党史大事记 ( 1949． 5—
2001． 3 ) 》，第 22 页。
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秘书处: 《关于新泾区诸华乡爱

国增产竞赛运动和整理发展劳动互助组的情况报告》
( 1952 年 4 月 15 日) ，上海市档案馆藏，档案号 A71 －
2 －172。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大场区工作委员会: 《关

于团组织在互助及爱国增产竞赛中的作用的总结报

告》 ( 1952 年 6 月 27 日) ，上海市档案馆藏，档案

号 A71 － 2 － 1972。
《上海市郊区党史 大 事 记 ( 1949． 5—2001． 3 ) 》，第

27 页。



程，“摸索一点今后向农民宣传工作的经验”，

更快地推动互助合作的发展①。

根据上海市郊工委宣传部的要求，从 1952

年 8 月开始，市郊各区先后召开了互助组代表

会议或者互助组组长会议。从各区互助组代表

会议的计划安排和总结来看，会议的核心内容

就是巩 固 和 发 展 互 助 组。各 区 的 一 般 做 法 是，

既安排发展较好的互助组代表作典型报告介绍

经验，也由存在问题的代表提出巩固中面临的

问题，进而在典型经验的示范下找出解决问题

的办法，实现互助组的巩固。

从各区提交的会议总结来看，代表会议超

出了上海市郊工委宣传部的预期，在摸索了经

验的同时，更直接推动了互助组的恢复和发展。

如龙华区在会议进行之时，各乡代表就订出了

发展互助组的计划，并通过乡与乡之间相互挑

战的方式加以落实②。江湾区也以典型报告、小

组讨论的方式，发动代表之间的互相挑战，如

该区高镜乡代表就向联合乡、大同乡代表提出

了巩固 34 个、发展 6 个的挑战③。大场区 12 个

乡在 互 助 组 代 表 会 议 的 影 响 下，不 仅 原 有 的

400 余个互助 组 得 到 了 巩 固，更 在 会 后 新 发 展

了常年组 71 个，临时组 158 个④。

各区互助组在代表会议期间的巩固和发展，

提振了上海市郊工委加快互助合作发展速度的

信心。在 1952 年 9 月提交中共上海市委的下半

年工作报告中，市郊工委提出各区在对既有季

节性互助组加强领导的基础上，力争在当年底

推动 15% 至 20% 的农户加入常年互助组，同时

将临时性 和 季 节 性 互 助 组 扩 大 到 7500 个 的 目

标⑤。但上述计划最终未能实现，截至 1952 年

底，全市郊 区 农 村 互 助 组 的 数 量 不 仅 未 增 加，

反而下降至 5944 个⑥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说明

前述互助组代表会议的示范效应未能持续，不

仅互助组的发展陷入停滞，原有组的巩固也出

现了问 题。比 如 在 互 助 组 代 表 会 议 召 开 之 时，

吴淞区 275 个互助组中，能够经常互助的就只

有 20 余个，不及总数的 10% ⑦; 龙华区参会的

互助组代表中，解散组的代表也有 48 人，占参

会互助组代表总 数 的 23% ⑧。虽 然 如 此，相 比

1951 年的情况，1952 年市郊农村互助组的数量

还是有了较大发展，只是此时的互助组仍以临

时性和季节性互助组为主。

临时性 和 季 节 性 互 助 组 之 所 以 更 受 欢 迎，

一方面是农村固有传统习惯的影响，另一方面

是农民希望在互助中做到相同劳力的等价互利。

前述互助组代表会议上各区展示的典型，大多

亦是贯彻了等价互利原则，农户真正体验到了

互助的益处。如高桥区的朱炳衡小组，在以地

亩大小、路线远近、生活急缓以及劳力多少等

标准解决了农活安排先后的问题后，单干户需

要 10 天完成的农活，互助组 8 天就完成了。沈

友明小组则以劳力强弱、劳动效率、技术好坏、

自报公议等办法克服了记工评分中的问题⑨。这

样的典型组不仅自身得以巩固，还能起到示范

作用，带动 其 他 互 助 组 的 巩 固 和 发 展。反 之，

如果无法解决劳力调配中的等价互利问题，互

助组的巩固便很难实现。如新泾区诸华乡互助

组成立后，就因为无法合理安排劳力而退回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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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劳力与强劳力互助的伴工阶段①。类似这种强

强互助的临时性组织，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。

如高桥区凯南乡 42 个互助组中，就有 30 个是

青年妇女组，截至 1952 年 10 月，全市郊区的

青年互助组多达 400 余个②。

全市郊区的青年互助组成员大多是共青团

员，其中组 织 较 好 者 也 能 起 到 宣 传 带 动 作 用。

比如大场区的大张家宅，就在青年团员的宣传

带动下组织了 11 个互助组; 孟江港的团员也通

过动员家属实现了全家参加互助组; 麦家宅团

员则积极动员组员搞好记工评分，从而巩固了

互助组③。

当然，亦如上海市郊工委的报告所言，上

述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青年组很少。这是因为

多数青 年 参 加 互 助 组，都 有 劳 力 对 等 的 考 虑。

如大 场 区 葑 溪 乡 团 员 在 组 织 互 助 组 时，就 有

“兵对兵、将对将”的想法，喜欢和青年组织在

一起， “讨厌老年与壮年参加”④。有的家庭甚

至父亲参加一组，儿子参加一组，姐妹两人各

自参加一组，结果一家人参加三四个组，也有

一人同时参加两个组的⑤。这种完全脱离家庭的

互助，既不符合政策提倡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互

助，也与原有家庭产生诸多矛盾，不利于生产。

此外，很多青年组的成立初衷也不是为了

便利生产，而是追求 “开心、热闹”。如大场区

黄家港 的 青 年 组 在 地 里 做 活 时 “光 唱 歌 不 干

活”; 杨思区耀南乡的青年组甚至因唱歌跳舞踩

坏了庄稼，引起 “群众和家庭不满”。在上海市

郊工委的统计中，这种以追求娱乐为目的的青

年组 “占大多数”。⑥ 这样的互助组自然难以长

久，一旦青年人的热情消退，解散便是难以避

免的。龙华区 12 个青年组中的 10 个，就未能

坚持到完成夏收夏种工作，余下的 2 个也濒临

解散⑦; 洋泾区北楼乡的 6 个全部解散，新泾区

诸南乡的 7 个解散 6 个⑧。

当然，就更深层的原因分析，创办常年互

助组的阻力不在青年人，而是市郊农村的特殊

性使很多人对互助组敬而远之。前文已述，互

助合作之初的沪郊农村，不少已是菜区，在这

些地区，虽然蔬菜收获之时有伴工互助的需要，

并有伴工的历史基础，但当政府将伴工组提升

为常年互助组时，菜农们还是表示了担忧。如

大场区的侯家阁虽是菜区，但在互助组建立后，

菜农们仍 然 固 守 “菜 区 哪 能 组 织，地 少 人 多，

还要每天弄菜卖小菜，种类不同时间不同，没

法组织”等想法，或者强调 “种菜很零碎，土

地少，用 不 着 啥 互 助”⑨; 杨 思 区 的 菜 农 也 认

为，菜区不比苏南， “不好组织互助组”瑏瑠。在

此认识下，即便互助组在形式上组织起来，也

很难巩固。

综上可知，以伴工互助为特征的初期互助

组之兴起，虽然表面上有历史习惯和政策提倡

两种因素，但互助组巩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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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表明，农民对互助合作的接受大多停留在自

发意义上的换工阶段，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等

价互利。在政府的推动下，伴工性质的临时性、

季节性互助组虽然可以升级为常年组，但如果

不能解决等价互利的问题，互助组的管理仍会

面临诸多困难。

三、“孰先孰后”: 互助组的管理问题

1951 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

决议草案，虽然详述了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

的必要性以及地方责任，但对互助组成立之后

的劳力组织和农活安排等问题，只是原则性地

规定要建立一些必要的简明易行的生产管理制

度①。于是在各地的互助组发展过程中，劳力组

织和农活安排是否合理成为互助组能否巩固的

关键。

上海市郊在发展巩固互助组的过程中，大

多以记工评分来解决劳力组织问题，并取得了

一定效果。比如新市区最优秀的王根荣互助组，

就是因为合理解决了劳力问题，不仅节省了时

间和人工，还大大提升了劳动效率，全组产量

比上一年增加 4 倍②。被上海市郊工委作为典型

推广的陈金根组，同样在劳力管理上坚持了记

工评分制 度。该 组 在 组 内 按 生 产 轻 重、快 慢、

好坏、时间 长 短 等，用 工 票 和 田 头 清 的 方 法，

进行了 “找工结账”，并 “每月清账一次”。有

了合理的劳动组织方式，组员们纷纷反映再也

“不怕农忙”了。单干户看到互助组的优越性之

后，也要求加入，并强调 “只有互助组才能做

到又快又好”。③

记工评分虽然可以解决互助组内的劳力组

织难题，但操作起来并非易事。根据农业部的

统计，截至 1952 年年中，多数互助组未建立记

工评分制度④。上海市郊所在的华东地区同样如

此。为此，中共中央华东局将记工评分制度的

建立视为互助组巩固发展的首要问题，并明确

指出不能由干部 “主观地订出一套过于复杂的

计算方法”⑤。

在上海市郊的基层实践中，有些互助组确

实因为解决了记工算账和农活安排上的孰先孰

后之争，变得更为巩固。比如新泾区诸翟乡的

张发根互助组，由于最初组织时主要由干部编

组，打乱了原有的伴工互助习惯，加之记工算

账缺少 办 法，只 是 沿 袭 传 统 的 以 工 换 工 方 式，

因此互助组成立后一直没有实质行动。1952 年

冬，组内骨干张发根在参加了区里的互助合作

训练班 后，开 始 着 手 进 行 互 助 组 的 整 顿 巩 固。

在强调出入组自愿的基础上，重点研究了记工

算账的 办 法，摸 索 出 一 套 以 按 时 记 分 为 基 础，

结合轻重、快慢、好坏的综合评分办法，并做

到及时清账。在农活安排的先后上，该组也结

合土地的自然条件、劳力多少以及组内分组等

方式，尽可能做到劳力的合理使用。采取如上

办法之后，全组的劳动效率大为提高，逐渐成

长为一个 “较好的常年组”，在其他组无法开展

行动时，依然能够正常运转起来。⑥

同属新泾区诸翟乡的顾小弟互助组，也经

历了与张发根互助组大致相同的巩固过程。该

组源于 1951 年的伴工互助，最初采取的是 “忙

助闲不助”，没有进行记工评分。组员们在体会

到互助的好处后，1952 年春季将原来的季节性

伴工组提高到常年组。但随后出现了记工算账

和先做后做问题。不过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互

助组发展的障碍，反而通过问题的解决使互助

组得到了 “逐步提高”和 “不断巩固”。⑦

张发根互助组和顾小弟互助组的发展过程

表明，记工评分和农活安排上的先后问题，是

影响互助组能否巩固的关键。但恰是在这两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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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诸翟乡顾小弟互助组的总结报告》 ( 1952 年 11 月

25 日) ，上海市档案馆藏，档案号 B46 － 1 － 104。



方面，无论是中央还是华东局的文件，都没有

明确规 定。直 至 1953 年 上 海 市 郊 工 委 颁 布 的

《农民劳动互助组实行简则》才提出，临时性、

季节性互助组要逐渐由按时记分、死分死评过

渡为死分活评，常年固定组则一律实行死分活

评，并逐步实行按活记分①。在此之前，由于缺

少统一的规范，多数互助组虽然制订了记工评

分办法，实 际 操 作 中 多 因 存 在 分 歧 无 法 实 行，

最终导致不少互助组的解散。
1952 年 8 月，江湾区农业生产办公室整理

了本区 9 个典型互助组的材料，其中 5 个互助

组的 材 料 详 细 展 示 了 本 组 的 记 工 评 分 办 法。
5 个组中的张 福 祥 组 以 包 干 制 确 定 工 分，详 细

规定了各种劳动的记分标准，如拔秧 1 亩 6 分、

摊田 11 分等; 周云根组的办法是早上 3 分，上

午 4 分，下午 6 分，全天 13 分，在此基础上再

结合劳力强弱确定每人应得工分。就实质而言，

上述两组的记分办法虽然形式不同，但基本上

都是死分死评。其余 3 个组则采取了死分活评

的方式。比如镇南乡的朱福根组，虽然也是包

干的办法，但对每种农活的记分标准都作了详

细区分。以翻地为例，土松土硬的记分标准就

不同，挑粪也根据距离远近有所区别。由于该

组为菜区，菜田劳动又采取了时间结合质量的

评定办法。同为菜区的工农乡沈树根组，则将

工、时、劳三者结合，但具体的评分办法又和

朱福根组不同。如在按工评分中，直接规定挑

粪半天记 13 分，翻地 2 个小时记 10 分，未区

分挑粪的距离和翻地的土质。对照朱福根组的

规定之详细，沈树根组的记分办法显得比较笼

统。从大的原则上看，高境乡王金根组同样采

取了死分活评，但他们的做法又和上述两组不

同。王金根组并未详细规定单一农活的记分标

准，而是区分了轻重两种工作，并按照一天的

劳动时间确定了轻重工的记分标准。比如轻工

明确 1 天的劳动时间为 11 个小时，其中早 4 时

30 分至 7 时的 2． 5 个小时记 2． 5 分，上午 8 时

至 11 时的 3 个小时记 3 分，下午 2 时至 7 时记

5 分; 重工的记分时段与轻工相同，只是将上

午的 3 分改为 5 分。单独列出的挑粪，同样没

有考虑距离，只是根据是否供饭以及几顿饭规

定了 12 分、15 分和 17 分三个标准。②

上述江湾区各组的记工评分办法不可谓不

细致，但实际情形是有的互助组虽然制订了记

工评分 办 法，却 因 未 能 及 时 清 账 而 有 名 无 实。
如吴淞区就有互助组评分记账不认真③; 杨思区

也有互助组仅采用口头记分，10 个月不清账④。
如此一来，再详尽的规定也会失去效果。出现

上述情况的原因，主要是有些互助组组长碍于

情面，不愿将记分办法落到实处。吴淞区就有

互助组组长觉得记工评分 “行不开情面”，并认

为互助组是临时的，不必因此 “得罪人”⑤; 杨

思区的组长们同样认为 “斤斤计较的评分打不

开情面”⑥。
实际上，即使互助组组长们能够 “行开情

面”，认真按照制度要求记工评分，上述极尽细

致又略显烦琐的办法，也会在实施中遇到诸多

问题。从江湾区各组的记工评分办法中不难发

现，虽然各组都大体按照工种和时间规定了分

值，也强调要在实际评分中适当参考劳动技术

和劳动质量，但在具体操作中，技术和质量往

往难以评判，以致实践中的记工评分最后只能

按照工种和时间来定。制度规范中的死分活评，

实践的结果仍旧是死分死评。这样一来，不仅

评分过程中的分歧和争议难以消除，更会影响

到正常生产。再者，记分实践中的简单化操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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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会使劳力强者因担心吃亏而对加入互助组缺

少动力，从而影响互助组的巩固。如江湾区大

同乡有的互助组组长就因为担心吃亏，甘愿找

组外帮工也不愿积极领导互助组①。

除了记工评分的问题，农活安排的先后之

争同样成为互助组巩固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。

无论是季节性互助组，还是常年互助组，本质

上都属于劳动互助，不涉及入组农户土地收入

的分配问题，因此农活安排的顺序就成为互助

组最为头痛的问题。前述江湾区 5 个典型互助

组中，只有工农乡沈树根组列出了解决农活安

排先后问题的办法。他们的做法是自报公议排

队互助，小活自己做。但这种自报的办法，有

时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比如该区的浣纱乡互助组，

组员虽然自报了耕田需求，但因组长敷衍，第

二天仍未安排互助，引起了组员的不满。②

为了克服自报的冲突，有些小组采取了排

队的方式。如高桥区的朱炳衡小组，就按照田

亩大小、路线远近、生活急缓以及劳力多少来

安排③。这样的排队方法仍然不能解决问题，因

为无论临时还是常年互助组，都缺乏对组员的

约束机制。在农忙季节，即便组内安排了统一

的农活，还是有人会因为担心自己的田地而不

愿互助。如吴淞区就有互助组成员不愿按照组

内的统一安排去帮助别人脱花，硬要先到自己

的地里锄 草，结 果 又 回 到 “重 活 互 助 轻 活 散”

的状态④。

无论是自报公议还是全组排队，如果不考

虑组员之间的劳力差别，势必导致劳力强的家

庭吃亏。因此多数互助组在解决农活安排先后

矛盾的过程中，逐渐确定了先做劳力强的家庭

的农活的原则。这样安排的依据是即便没有互

助，劳力强的家庭也会首先做完。如诸翟乡的

顾小弟互助组，就在安排锄草时明确，按照组

员自身的劳动能力能先锄的，就先给锄⑤; 张发

根 互 助 组 同 样 将 劳 多 地 少 的 排 在 前 面 首 先 完

成⑥，以尽可能在农活安排先 后 问 题 上 做 到 公

平。这样的安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公平，

却弱化了互助合作的意义，影响了劳力弱者参

与互助合作的积极性。

四、“土地入股”: 互助组的恢复与转变

记工评分和农活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表明，

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并非易事。因此，从 1953

年春开始，上海市郊工委即以恢复整理等方式

推动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。从洋泾区泾南乡的

经验看，互助组恢复整理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入

组意愿、记工算账以及农活安排先后等问题⑦，

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做到合理的记工算账并解

决先后之争。为了从制度上规范互助组内的劳

动管理等问题，上海市郊工委专门制定了 《农

民劳动互助组实行简则》，对互助组如何贯彻等

价互利以及记工算账作了规定⑧。《简则》在规

范互助组组长职责和组员义务的同时，明确要

求互助组必须建立逐日记工清账制度，并在农

忙季节按照先后缓急适当调配劳动力，以免耽

误农时。就文本而言，这些规定和前述多数互

助组的自定规则没有太大差异，难以解决劳动

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。

在此情形下，一些互助组组长又摸索出了

新的应 对 之 策，即 “土 地 入 股”。所 谓 土 地 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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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，是指在互助组名称和形式保持不变的情形

下，将入组农户的全部或部分土地合并在一起

统一耕种，并以土地所占股份进行分红。截至

1953 年 7 月，洋泾区就出现了 9 个土地入股互助

组①，杨思区巨横乡也出现了类似的互助组②。

从各组的土地入股动机看，解决农活安排

先后问题以避免互助组解散是首要考虑。如马

长根互助组成立后，曾因农活安排先后问题而

解散，恢复后一致认为 “菜区比较复杂”，“只

有土地合 并”才 能 巩 固③。诸 林 祥 组 也 因 农 活

安排先后问题在 1952 年 10 月解散，1953 年 3

月恢复后，认为 “土地入股解决一切”，于是就

有了土地合并④。陆根弟组虽然没有解散经历，

但也因农活安排先后之争濒临解散，因此干部

们认为 “解决先后矛盾，巩固互助组，只有实

行土地入股”⑤。根据中共上海市郊工委农村工

作委员会 ( 以 下 简 称 “上 海 市 郊 工 委 农 委”)

的调查，多数互助组选择土地入股的原因，就

是 “先做后做的矛盾未能解决，组员漫谈意见

纷纷，生产情绪不安，组长很难领导”⑥。

除了难以解决的农活安排先后问题，互助

组组长的态度在土地入股中同样重要。无一例

外的是，上述洋泾区马长根、诸林祥以及陆根

弟组都有着较强的干部基础，组长和组员中的

多人身兼乡农会会员、人民代表或行政委员等

职。这种身份难免会影响他们的选择，在上级

要求整理互助组的背景下，土地入股成了他们

巩固互助组的手段。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，其

他有此身份的互助组组长也不甘落后，比如有

的劳模开会听说 “人家要搞土地入股”，就认为

“自己不搞不好意思”⑦。

但是，如果没有组员的支持，仅仰赖组长

的政治积极性，土地入股也很难实现，毕竟此

时的互助组是进出自由的。而上海市郊工委农

委的调 查 显 示，土 地 入 股 得 到 了 农 民 的 支 持，

只是一般组员的动机和组长们不尽相同。他们

的首要考量不是管理上的便利与否，而是入股

带来的现实收益。根据调查，洋泾区土地入股

的互助组，除一组以棉稻种植为主，其余均为

蔬菜种植区，虽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半工半农，

但由于菜农本身就有农商兼营的特点，因此整

体上是缺乏劳力的。同时，菜区一般属于近郊

农村，有从事工副业经营的机会。比如马长根

互助组选择土地入股的经济考量，就是希望节

省劳力以 “养牛赚钱”，组内也确实有家庭靠耕

牛外包赚钱⑧。 《解放日报》的一则短评显示，

诸如马长根组的做法并非个例，很多互助组都

有在副业生产上 “多赚钱”的想法，以致出现

了 “轻农业 重 副 业”的 现 象⑨。此 外，在 雇 工

的政治风险渐高的情形下，对那些外出兼业或

是田多劳少的家庭来说，土地入股也是解决劳

力短缺的稳妥之法。事实上，不少组员支持土

地入股的初始动机就是 “雇工便利”瑏瑠。在他们

看来，土地合并后的统一经营，既可消除家庭

雇工的政治风险，又能降低经济成本，可谓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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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多得。

土地入股后，原属于家庭经营的土地被合

并在一起由互助组统一耕种，加之土地分红仅

以土地 数 量 和 质 量 而 非 耕 种 顺 序 为 据，因 此，

农活安排先后的矛盾得以消除。但记工算账的

问题依然存在，与此同时，土地分红又成为新

的问题 焦 点。根 据 上 海 市 郊 工 委 农 委 的 调 查，

洋泾区 9 个组的土地分红问题大部分没有解决，

有的即使解决了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。

土地分红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 一是

土地是否定产，如果定产就忽视了不同家庭间

的土地差异; 二是如何确定总收益中的土地分

红比例。如 民 生 乡 的 叶 生 福 组 未 将 土 地 定 产，

按实际收入的 25% 作土地金。但在分配这 25%

的土地 金 时，又 将 所 有 土 地 分 成 上 中 下 三 等，

并分别对应 30%、25% 和 20% 的分配比例。这

样的分红无疑容易引起争议，仅仅是土地如何

分等就很难达成一致。与叶生福组更多考虑劳

力付出不同，华南乡的诸林祥组和振南乡的顾

永生组 分 别 将 土 地 分 红 比 例 提 高 到 了 40% 和

50%。这样的做法虽然照顾了土地收益，却又

让地少劳多者难以满意，甚至被认为是对劳力

强者的剥削。①

土地分红问题的存在，使上海市郊工委农

委对最初的土地入股产生了不同看法。1953 年

5 月，该委员会检查组在调查马长根互助组后，

认为土地入股是 “追求高级形式的偏向”，随后

作了调整，将 “土地归还原主”②。上海市郊工

委农委对待土地入股的态度，与 1953 年 3 月中

央互助合作政策的调整有关。当月 8 日，中央

发文要求缩减互助合作五年发展计划数字，放

缓了互助合作的步伐。与此相应的是，中央开

始要求各地纠正 “追求高级形式”的 “急躁冒

进”现象。③ 前述调查中指出的 “追 求 高 级 形

式”显然源于此。

上海市郊工委农委检查组虽然调整了马长

根互助组的土地入股做法，但由于中央对互助

合作的要求只是放缓而非停止，因此，调查组 7

月再赴洋泾区调查之后，又承认土地入股是农

民基于 “目前利益出发”的选择，虽然 “不符

合互助合作的发展规律”，但 从 当 时 的 生 产 来

看，“还是有利的”。检查组认为，要从根源上

避免土地入股，“必须有一种能够解决具体的实

际的矛盾的较好办法”，否则 “说服农民回到互

助组恐很困难。即使能够回到互助组，今后如

有问题发生将对我们是不满的”。④ 这样的态度

转变，说明上海市郊工委农委检查组认为，在

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农活安排先后问题的情况

下，只要领导得力并解决了劳力剥削问题，土

地入股未 尝 不 可。也 因 为 如 此，1953 年 9 月，

中共中央华东局虽然认定南京市郊的土地合并

组是 “急躁冒进倾向”的表 现⑤，但 上 海 市 郊

的土地入股组并未因此绝迹，并在不久后迎来

了转机。
1953 年 10 月 15 日，毛 泽 东 在 和 陈 伯 达、

廖鲁言谈及农业互助合作问题时指出，各地可

以 “分派数字”的方式加快创办合作社，尽可

能做到 “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”⑥。毛泽东的谈

话改变了此前互助合作放缓发展的方针，中央

到地方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批评也戛然而止。在

此新形势下，此前被否定的土地入股，成为通

向合作社的捷径。
1953 年 11 月 17 日，上海市郊工委农委开

会研究了合作社和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的问题。

会议记录显示，不仅洋泾区的土地入股互助组

尚有保留，杨思区、真如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土

地入股组。会议明确肯定了土地入股为菜区创

建合作社提供了 “客观的条件”，并强调合作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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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能解决矛盾，又能在土地集中使用的基础上

解决算账问题①。至此，土地入股不再被认为是

基层干部追求高级形式的偏向，而是农业生产

合作社的基本制度特征②，上海市郊的农业合作

化进程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数月之

后，市郊 10 区 常 年 互 助 组 的 数 量 有 了 大 幅 增

长，达到 2272 个③。

五、结 语

从最初兴起时的伴工互助，到后来为了解

决管理问题走上土地入股，上海市郊农村互助

组虽然存在时间不长，还是经历了一个由兴起

到转变的过程。通过回顾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

尝试回答文章开篇提出的问题了。

首先，在互助组的产生原因上，就宏观层

面而言，城市郊区的土地特殊性在互助组的产

生中并没有太大影响。与一般农村互助组相似，

上海市郊农村互助组的产生和发展中同样存在

着农户意愿和国家推动的双重动力。只是在更

为深层的农户意愿层面，市郊农村除了一般意

义上的互助传统之外，也有出于半工半农社会

特征的现实考虑。

其次，市郊农村互助组并未因其土地制度

的特殊性，在巩固发展中更为顺利，而是遭遇

了与一 般 农 村 互 助 组 相 似 的 问 题。这 是 因 为，

市郊农村尽管在土改结束之后实行了国家土地

所有制，但 仍 然 延 续 了 传 统 的 家 户 经 营 模 式，

因此在农业经营形态上与一般农村地区并无二

致。这种情况说明，互助组发展过程中真正困

扰农户的是日常管理中记工评分和农活安排先

后等 问 题，管 理 之 困 和 地 权 状 态 并 无 直 接 相

关性。

再次，在互助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，市

郊农村的特殊性也并非全无体现，土地入股的

出现即是一例。正如前文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报

告所言，类似上海市郊土地入股的合并组大多

出现在市郊农村，这显然并非巧合，而是与市

郊农村的 土 地 状 况 以 及 农 村 的 经 济 结 构 有 关。

虽然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城乡之间的

经济交流，但类似蔬菜种植等与城市生活密切

相关的经济形态仍然得以保留。此外，至少在

土改结束之初，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并未被完

全禁绝，蔬菜贩卖和人力车夫等行业依然存在。

这就使市郊农村尤其是近郊农村在一定程度上

延续了半工半农的社会形态。由此，以土地入

股的方式解决互助组的管理问题，就不仅成为

基层干部巩固互助组的选择，也是兼业农户解

决劳力不足问题的选择。这种情形使得市郊农

村互助组在由伴工互助向土地入股的转变中带

有一定的自发性。当然，必须看到的是，这种

自发性是建立在互助合作整体推进的大背景之

下的。

( 本文作者 葛玲，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

主义学院教授; 魏箭箭，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

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1620)

( 责任编辑 朱昌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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